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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 

国 家 核 安 全 局 

秦山第二核电厂三号机组首次装料批准书 

国核安证字第 1203 号 

 

项    目：秦山第二核电厂三号机组 

持证单位：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

法人代表：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  杨兰和 

         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 何小剑 

秦山第二核电厂三号机组在试运行工作中必须遵守的首次装料

批准书条件： 

一、核电站首次装料是运行的开始。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和

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秦山第二核电厂三号机组的营运单

位，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技术标准；接受国家核安全

局的核安全监督，对相应机组的核安全承担全面责任。 

二、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和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在秦

山第二核电厂三号机组在试运行中必须履行在秦山第二核电厂三号

机组《首次装料申请书》和《秦山核电二期扩建工程最终安全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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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》等附件以及审评过程中所作的全部承诺。如需修改这些承诺，

须事先提出申请并进行必要的论证，经国家核安全局审查批准后方

可实施。 

三、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和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应严

格履行经审评认可的质量保证大纲，并严格执行质量保证程序，监

督参与上述活动单位的质保活动，定期地监查和审查质量保证大纲

实施的有效性。当组织机构有较大变化时，应及时修改质量保证大

纲，并报国家核安全局审评认可。 

四、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和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应每

年对联合持照管理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，并将评价结果报告国家核

安全局。 

五、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秦山第二核电厂三号机组

营运单位成员和试运行管理者，应以安全的方式运行核电厂，切实

履行有关管理委托协议中规定的职责和义务，对核电厂承担安全运

行责任。 

六、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必须保证对运行负有直接责任

的人员熟知并遵守《技术规格书》中所规定的运行限值和条件。任

何对《技术规格书》内容的修改必须经过国家核安全局的批准。 

七、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应及时如实地向国家核安全局

报告机组的安全情况，并提供有关资料，认真执行《核电厂营运单

位报告制度》。 

八、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必须按照环境保护部《关于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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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第二核电厂三、四号机组环境影响报告书（首次装料阶段）的批

复》（环审〔2010〕145 号）中提出的各项要求组织落实。 

九、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应定期对《最终安全分析报告》、

《应急计划》等进行修改，以反映相应核电站技术和运行管理的最

新状态，并报国家核安全局审查批准。 

    十、如果厂址条件（如人口分布、附近的工业、运输和军事设

施等）发生较大变化、已影响原评价的适用性时，中核核电运行管

理有限公司应报告国家核安全局，并论证其对秦山第二核电厂安全

的影响。 

十一、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应完成国家核安全局提出的

改进行动管理要求，并跟踪国内外对日本福岛核事故的研究进展和

提高核安全水平的措施，结合秦山第二核电厂情况进行评估和改进，

提高安全水平。 

十二、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应在 2012 年 6 月底前提交严

重事故管理导则，同时完成相关设备的可用性论证报告。 

十三、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应在 2012 年 9 月底前，针对

安全壳地坑滤网，提供化学效应分析和下游分析分析报告。 

十四、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作为秦山第二核电厂三号机组产

权所有者和营运单位成员，应当承担除由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

司承担的核安全责任之外的核安全全面责任。 

十五、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应切实履行《国务院关于核事故

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》（国函〔2007〕64 号）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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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应为秦山第二核电厂三号机组试

运行提供所需的资源和支持，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正常运行、紧急

情况处理、应急准备、更新改造、放射性废物和乏燃料处理、退役

准备、与核电厂安全运行相关的配套设施与资产的维护及更新等方

面。 

十七、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应当做出适当的财务保障安排，

以确保发生核事故损害时能够及时、有效地履行核事故损害赔偿责

任。必须购买足以履行其责任限额的保险，并将每年续保凭证报国

家核安全局备案。 

 

 


